
若 一 致 收 敛 ， 则 设 为 其 部 分 和 函 数 列 ， 为 其 和 函 数 ，

有 ， 时 ， 有

若 在 上 一 致 收 敛 ， 则

时 ， 有

设

则

， 即

， 故 由 比 较 原 则 得 该 级 数 收 敛

该 级 数 为 正 项 级 数 ， 则 该 级 数 绝 对 收 敛

设 ， 有

令

则 设

法 一 ：

法 二 ：



令

在 任 意 非 原 点 处 ， 有

取 一 个 很 小 的 椭 圆 曲 线

则 完 全 在 内 ， 设 和 间 的 区 域 为 包 围 的 椭 圆 为

令



令 ， 得

当 时 取 等 ， 则 所 有 极 小 值 点 为 ：

即 令 ， 有 ， 仅 为 非 零 项

所 求 极 小 值 点 即 为

法 一

法 二

设 为 区 域 的 边 界 曲 线

有

故 得 证

利 用 累 次 积 分 交 换 积 分 顺 序 和 分 部 积 分 进 行 变 换

分 部 积 分

分 部 积 分



由 比 较 原 则 得 该 三 角 级 数 收 敛

由 ， 该 三 角 级 数 收 敛 ， 则 设

， 而 正 项 级 数 收 敛

由 判 别 法 ， 该 三 角 级 数 一 致 收 敛 ， 故 对 该 级 数 积 分 可 逐 项 求 积 ， 按 定 义 验 证 如 下 ：

故 证 得 该 为 级 数

中 已 经 证 得 该 三 角 级 数 一 致 收 敛 ， 则 对 其 求 导 可 逐 项 求 导 ， 有

正 项 级 数 收 敛

由 判 别 法 ， 级 数 一 致 收 敛

而 级 数 每 一 项 都 连 续 ， 故 其 和 函 数 连 续 ， 得 证

缺 初 始 条 件 。

如 果 补 上 初 始 条 件 ， 应 该 就 是 默 写 隐 函 数 存 在 唯 一 性 定 理

令

有

故

有 正 项 级 数 收 敛

优 级 数 判 别 法

故 在 一 致 收 敛

 


